南通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领事认证申请表
	申请人
	
	申办国家
	
	公证书
本数
	

	联系电话
	
	取件方式
	自取口  EMS代寄□

	认证目的
	

	证书使用人
	本数
	领事认证：
外交部单认证自办  □ 驻沪领馆再认证代办口 外交部单认证代办  口 外交部双认证代办  口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工作日：
急件(1工作日)□ 平件(4工作日)□
以上不含其他部门或各国 驻华使领馆办件时间

	经办人签名：
年    月     日
	

	领  事  认 证  受  理  单

	法律依据：
1、外交部领八函(2014)838号《关于同意南通市外侨办开展领事认证自办和代办 业务的复函》
2、外交部领八函〔2011〕483号《地方外办领事认证工作规范》

	领事认证提供的材料：
□中国公民应提交有效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

□外国公民应提交有效护照的原件及复印件

□介绍信(民事类由公证处出具，商业类文书由单位出具)
□申请领事认证的有效文书原件

口申办各国驻华使领馆双认证所需提交的其他相关材料

	经审查，申请符合规定，予以受理。

	接   案
年 月 日
	办理(单认证)
年 月 日
	审核(单认证)
年 月  日
	发 放 认 证
年 月 日

	双认证代办流转信息
	办理(双认证)
年 月  日
	审核(双认证)
年 月 日

	送办方式：
	自送口 邮寄口
	
	

	快递单号：
	
	

	送办时间：
	
	
	

	回件时间：
	
	
	

	代收费用：
	
	
	


